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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學系必修科目  修課、重修與外（校）系重修規定 

 

109.01.07系務會議通過 

1. 本文件目的 

依東海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後稱本系）的「大學部必修科目表」規定，本系學生

需修習「基礎課程」、「通識必修課程」、「學系必修科目」（後簡稱「必修課」）三

大項科目，並通過才準許畢業。為維持本系教學水平與畢業生水準，特別規定了本系必

修課的修課、重修與外校系重（抵）修規定，本文件詳細描述了這些規定的定義與執行

辦法。 

 

2. 本系修課規定 

2.1. 必修課規定 

不同學年度入學的本系學生，其必修科目有些許不同。同學請參閱該年度入學的

必修科目表規定。 

 

2.2. 必修課修習原則 

 本系修習必修科目的大原則：「第一次修課必須在原系、原班上修習。」 

 重修如在東海大學重修（後稱本校），只要是同名課程均直接承認。 

 如有特殊原因，經授課教師同意，才可至外校重（抵）修。 

 

2.3. 第一次修習必修課 

第一次修課須在系上且原班（即原組別）修習該課程，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換班

修課；但特殊學藉學生請見第 2.4點。 

 

2.4. 特殊學藉的學生 

特殊學藉含「交換生、復學生、轉學（系）生、雙主修、輔系生」，其第一次修

習必修課其原則與本系生相同：「第一次修課須在系上且原班（即原組別）修習該課程」，

其班（組）別以該生轉入班別認定。如需修習低年級課程，原則上請隨原班（組別）修

習。 

但如果特殊學藉的學生與該年級必修課衝堂，可視情況換班修習，請至系辦依當

年度開課情況及學生個人課表採「個案」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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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系重修規定 

為保障各班（組）級人數平衡與授課品質，原則上，同學第一次重修請盡量於本

系、原班級（組）修習。如欲在本系換班（組）重修，請取得原班級與欲換班級（組）

的授課老師（們）的一致同意（如二班授課老師為同一人，則該位老師同意即可）。如

欲上修碩士班同名課程以抵原必修科目，一樣請取得原課程與碩士班課程授課教師（們）

的同意。 

如在本系修習必修課一次（含）以上未通過，可選擇在本校內重修，只要是同名

課程均直接承認。但如果該課程有分上下學期（課程名稱後有加「一」、「二」或「上」、

「下」字樣），則需選擇對應內容的課程重修。 

 

4. 外校重修規定 

同學如在本系修習必修課一次（含）以上未通過，可於外校修習替代課程重（抵）

修本系的必修課，但該課程（不管課程名稱是否一致）的內容需涵蓋本系該必修課的內

容 70%以上。 

學生欲至外校抵修並抵免本系必修課的課程，其課程名稱不需要與該必修課完全

一致，但其內容需涵蓋該必修課 70%的內容，且該替代課程的水準（含使用課本、上課

內容、授課使用語言等）需得到授課老師的認可。 

欲申請外校抵修的同學，請至系辦出示（1）成績單正本（證明重修記錄）、（2）

該外校課程的課程大綱、（3）請該學期的授課老師簽名，並在系辦公佈的時間內統一

辦理重（抵）修。本系同意之後，外校重（抵）修的同學請依校際選課方式選課。 

 

5. 定義 

5.1. 重修 

同學第一次修習必修科目未通過（未中途退選、停修等，需在正式成績單上顯示

59分（含）以下的記錄。），第二次修習同名稱課程則稱為「重修」。 

 

5.2. 抵修 

同學至外系（校）修習替代課程，如課程名稱不同，則稱為抵修。 

 

5.3. 授課老師授權外校課程的重（抵）修 

「授課老師」係指本系該學期某特定必修課的所有授課老師。如果在本系中有數

位教授過該課程的老師，只有該學期的授課老師才能授權重（抵）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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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外校系的重（抵）修課程 

本系「學分抵免及提高編級注意事項」的精神如下：（１）學分數不能以少抵多、

（２）選修課程不得抵免必修課程、（３）科目名稱相同、（４）科目名稱類似，需個

案處理。 

本系所認可以的外（校）系抵修課程，係指四年制大學所開設之課程，方可被本

系承認為外校重（抵）修課程。（註：即四技、二技、二專、五專、夜間部、推廣部等

學制所開設之課程，本系不認可做為抵修課程。） 

 

6. 範例 

6.1. 本校抵修 

例一：本校的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所的「作業研究」可抵「管理科學」；「生產與

作業管理」可抵「作業管理」。 

例二：本校國貿系的統計學（3-3的上學期）可抵本系的統計學（一），但不能抵

本系的統計學（二）。 

 


